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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城市规划法律程序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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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我国城市规划法律程序存在如下问题：1、城市规划编制调整

中的听证制度、规划行政管理中的说明理由制度尚未正式确立;城市规划

中的信息公开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。2、专家论证制度、其他征求意见

及公众参与制度在规划核心法中尚未正式确立,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也未

对这两项制度的实施作出可操作的程序性规定。3、现有立法当中尚未

对规划过程中的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界定,且缺乏相关程序对公共利益提供

保障。4、评审制度及规划委员会审议制度亟待在中央级立法当中加以

确立,地方上已经确立的审议与评审制度需要进一步程序化。5、中央级

规范和地方级规范中均缺失详细的程序性规定来规范规划行政强制、规

划监督检查的实施。6、补偿及赔偿制度在中央级规范性文件中尚未确

立,地方级规范层面缺乏可操作的补偿及赔偿的程序性规定。7、现有规

范中,关于规划争议解决制度的设置过于单一。解决建议是：1、确立并

不断强化“为公益而规划”的现代城市规划理念。2、在城市规划法中

需要明确提出公共利益的概念,并建立有关程序机制对公共利益予以保

障。3、在城市规划法中制定城市规划领域有关的听证程序、信息公开

程序及说明理由程序的具体规范。4、对城市规划过程中征求公众意见

及专家意见的程序进行具体、明确的规定,同时增加有关公众参与的程序

性规定。5、着手制定有关规划草案评审及审议的具体程序规范。6、建

议在中央级立法层面,制定有关规划行政强制、规划实施监督检查的程序

性规定,以有效约束规划行政权的运作。7、制定有关补偿及赔偿的具体

程序性规定。8、拓宽城市规划行政争议的解决途径。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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